
 

股票简称：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300228       公告编号：2023-080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312 号），根据《关注函》

的要求，公司现就《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2023 年 11 月 27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公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将“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

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 年 12 月 31日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我部关注到，“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原预计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成，在 2022 年已延期一

次，截至今年 10 月底的实施进度为 54.71%；“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

配套氢阀研发项目”截至今年 10 月底的实施进度为 86.93%。你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栏目披露为“不适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

下事项： 

问题 1.说明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规划建设内容及进度、各年度及半年度实

际建设内容和资金投入进度，并对照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文件中有关上述项目实

施可行性、项目投资进度安排说明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

的具体情况，你公司何时发现募投项目投资进度未达计划，并结合外部环境、行

业发展状况、你公司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安排等详细说明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



 

发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完成相关

发行工作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审验，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始

相关建设及研发工作。其中的“常温及低温 LNG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

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截止 2023 年 10月 31日的具体投入

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2021年

投入金额 

2022年

投入金额 

2023年

1-6月投

入金额 

2023

年 7-

10月

投入金

额 

截至

2023年

10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实施进

度 

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

卸臂项目 

6,738.00 124.64 1,690.31 1,655.22 216.30 3,686.47 54.71% 

氢燃料电池

车用液氢供

气系统及配

套氢阀研发

项目 

6,199.36 1,614.45 2,602.18 860.45 312.01 5,389.09 86.93% 

（1）“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是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长隆石

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装备”，公司持股 80%）共同实施，项目计划建

成后可年新增常温船用装卸臂产能 60台（套）以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产能 12

台（套），项目建设期为 1年，原预计于 2022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原预计进度

安排如下： 

进度阶段 
T1年 

Q1 Q2 Q3 Q4 

厂房改建 X X   

设备定型  X X  

设备采购、安装   X X 

验收竣工    X 



 

本募投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6,738.00 万元，原资金的使用进度计划

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合计 

资金投入金额 6,738.00 6,738.00 

资金投入占比 100.00% 100.00%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开始相关项目建设工作，包括建设厂房、采购设备、

人员配置、市场开拓等。但因受到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在工程施工、人

员招聘、物流运输、海外差旅等方面均遇到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项目整体进度

不及预期。截至到 2022 年底，项目厂房建设计划 2023 年年中建设完毕，相关工

作尚在进行中，资金使用进度不及预期，且市场开发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工作

进展缓慢，故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7日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的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 日。 

进入 2023 年，借助外部坏境的整体改善，公司加紧推进“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的厂房建设和设备采购工作，并于 2023 年 5 月份完成了厂房

基础建设并竣工验收，设备采购和市场开发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但进入 2023 年

下半年，装卸臂产品的市场开拓情况不及预期，上半年与客户洽谈的 20 多套装

卸臂订单预计今年实际仅能落地 7 套左右，今年前三季度长隆装备的经营业绩总

体不及预期。虽然公司于 2023 年下半年完成了项目厂房配套设施建设并可投入

使用，但是考虑到实际生产需要，公司放缓了部分项目设备的采购，以保证项目

建设进度与市场订单需求相匹配。2023 年 11月，公司根据实际投入进度及整体

市场状况判断该项目 2023 年预计无法全部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但从长隆装备

最新的客户交流和商务洽谈情况来看，预计 2024 年装卸臂市场情况较好，目前

处于对接谈判阶段的约 20 套产品订单落地可能性较大，基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

2024 年可以完成后续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工作，确保该项目能够整体实施完

毕并投入使用，故召开董事会审议将该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 

长隆装备近两年及一期经营业绩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长隆装备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14,940.60 11,318.98 5,413.39 

净利润 3,151.48 2,210.64 290.61 

长隆装备近两年及一期常温船用装卸臂、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销售收入情况

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产品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常温船用装卸臂 1,549.26 2,138.94 0.00 

低温 LNG船用装卸臂 909.73 0.00 947.79 

总计 2,458.99 2,138.94 947.79 

 

（2）“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 是由公司实施，

使用募集资金改建现有的部分研发场地、购买调试研发设备、招聘培训研发人员，

开展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的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建设期为 3

年，原预计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成，项目预计进度安排如下： 

进度阶段 
T1年 T2年 T3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方案设计 X            

改建及装修 X X X X         

设备订购与安

装 
   X X X X X     

人员培训到岗  X X X X X X X X X X X 

项目研发  X X X X X X X X X X X 

本募投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6,199.36 万元，资金的使用进度计划安

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资金投入金额 2,820.10  2,528.17  851.09  6,199.36 

资金投入占比 45.49% 40.78% 13.73% 100.00% 

公司近年来立足 LNG 应用装备、重型装备、LNG销售及运维服务三项主业的

同时，积极进行氢能源应用产业的核心装备研发，为未来的市场发展进行产品技



 

术储备。截止 2023 年 6月 30 日，本研发项目的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瓶和液氢阀

门均已完成样品制造，项目研发进度和资金投入基本符合原定计划。2023 年 8 月

31日，公司的多种规格液氢用低温止回阀、液氢用低温紧急切断阀、液氢用低温

截止阀顺利通过特种设备型式试验并取得了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颁发的特

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但仍需完成车用液氢供气系统的系统集成、性能测试等环

节，由于目前车用液氢供气系统产品尚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暂时无法取得相关

认证，因此公司计划将产品性能测试等环节交由在建的氢能实验检测中心和外部

检测机构进行，以达到产品测试认证的基本要求。然而，近年来国内氢能源应用

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方向整体变化较快，公司氢能试验检测中心根据产业的实际

情况多次调整设计方案，推迟了原定进度，导致目前尚未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

相关的车用液氢供气系统检测设备尚未全部采购到位，新产品的内部检测工序预

计年内尚无法完成。2023 年 11 月，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在 2023 年内无法完

成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项目的全部研发工作，但能够在 2024 年完成氢

能试验检测中心的建设和产品内部检测工序，并协同外部资源完成产品的进一步

性能检测，从而将本研发项目全部实施完毕，故召开董事会审议将该项目的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4年 12月 31 日。 

 

2.结合上述募投项目的剩余进度及建设内容、具体建设及资金投入时间安

排说明预计项目还需延期一年是否合理、审慎。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截止 2023 年 10月 31 日项目实施

进度为 54.71%，厂房已按计划基本建设完毕，剩余工作主要为部分生产设备的

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公司长期看好天然气应用装备和低温装卸臂产品的市场前景，

长隆装备于 2023 年内加大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重点开发未来天然气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较大的俄罗斯等地市场，根据目前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情况，在洽谈中

的装卸臂订单约 20 套左右，公司有信心在 2024 年能落地其中的大部分订单以支

撑募投项目需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原计划在 2024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该

募投项目剩余的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工作，但经公司内部讨论决议，为了加快

募投项目建设，有效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落地，公司再次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了细



 

致的评估和规划，拟集中力量全力推进，并预计能够在 2024 年 6月 30日前完成

该募投项目的整体建设，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时间调整的议案》，将本项目的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调整至 2024 年 6月 30日。 

（2）“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截止 2023 年 10

月 31 日项目实施进度为 86.93%，剩余工作主要是新产品的测试认证。结合目前

国内民用液氢产业的现状，在相关国家标准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原计划于 2024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测试装备的采购和氢能试验检测

中心的建设，完善内部检测工序，并寻找外部检测机构共同完成相关产品的进一

步性能检测。经公司内部讨论决议，为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公司再次对项目建

设进度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和规划，拟集中力量全力推进，并预计能够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该研发项目的整体建设，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时间调整的议案》，将本

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年 12月 31日调整至2024年 6月 30日。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原计划将本次延期

募投项目延期至 2024 年 12月 31日为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量，经前次通过查看

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及银行流水、募集资金存放情况、项目的厂房建设情况、公司

预计未来的投资使用安排等情况对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决议进行的核查，保

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现公司基于进一步细化

的规划与安排，同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推动后续募投项目顺利建设完

成，计划将本次延期募投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4 年 6月 30

日。 

对于本次延期募投项目的延期时间调整事项，保荐机构着重核查了“常温及

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涉及的装卸臂产品近年销售情况以及实施主体子公司

营业收入业绩，以及相关厂房建设合同等，目前该项目厂房已经竣工并取得了张

家港市行政审批局的竣工验收备案，剩余募投资金将主要用于装卸臂产业所需的

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预计能够于 2024 年上半年完成资金投入以及项目落地；

保荐机构着重核查了“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的募



 

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以及目前研发进度与成果，剩余募投资金将用于公司内部建

设升级改造检测中心并配合外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工作以完成对研发项目的结

项。综上所述，公司仍需一定资金投入与时间投入完成募投项目后续的建设与开

发。基于已有的核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延期募投项目的后续投入及

建设能够于 2024 年上半年完成，公司本次延期募投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时间调整为 2024 年 6月 30日合理、审慎。 

 

3.说明上述募投项目中未使用资金目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资

金存放地点、相关理财产品名称和对应金额、受托方、资金实际使用方、收益率

及到期情况等，是否存在资金为关联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截止 2023 年 10月 31日，上述募投项目中未使用资金存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户名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23年 10月 31

日账户余额 

储存

方式 

常温及低温

LNG船用装

卸臂项目 

张家港富

瑞特种装

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

分行 

10525801040064534 33,040,071.08 活期 

江苏长隆

石化装备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

分行 

10525801040064625 335,872.36 活期 

合计 33,375,943.44  

氢燃料电池

车用液氢供

气系统及配

套氢阀研发

项目 

张家港富

瑞特种装

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 

498875844025 1,583,677.63 活期 



 

张家港富

瑞特种装

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 

- 8,000,000.00 

七天

通知

存款 

合计 9,583,677.63  

其中“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中国银行募集账

户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认购 3,900 万元七天通知存款，中国银行给予公司 3,900

万元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1.75%，无明确到期期限；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该笔

七天通知存款余额为 800 万元，累计实现现金管理收益为 37.44 万元。除上述银

行产品外，截至 2023 年 10月 31日，公司“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

与“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不存在其

他购买的理财产品。经自查，公司上述募投项目中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情况良

好，除上述理财购买外，不存在资金为关联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延期的募投项

目中未使用的资金目前均放置于募投资金专户，除“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

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募投资金专户购买中国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外，公司不存

在上述募投项目中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购买其他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资金

为关联方实际使用等情况。 

 

4.请公司自查说明历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按规定

披露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及差异的具体原因，前期

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完整、准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违

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的情

形。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就募集资金的使用，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经自查，公司已披露的历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的 “未



 

达到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栏目均披露为“不

适用”，主要系在报告披露时点公司已对延期的募投项目进行了重新计划以及时

间安排，对于新计划而言在报告披露时点相关募投项目仍按照计划持续推进，不

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等情况；此外，公司在 2022 年度及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均将“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延期情

况于“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栏目中进行了描述，实质上完成了

相应事项的披露，本次延期的募投项目在历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出具时点均按照公司的相关计划正常建设推进，并无明显迹象表明项目无

法达到计划进度，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 

2023年 11月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原因如

下： 

（1）“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原预计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开始相关项目建设工作，包括建设厂房、采购设备、

人员配置、市场开拓等。但因受到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在工程施工、人

员招聘、物流运输、海外差旅等方面均遇到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项目整体进度

不及预期。截至到 2022 年底，项目厂房尚在建设中，计划 2023 年年中建设完

毕，同时市场开发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工作进展缓慢，因此 2022 年公司召开

董事会决议项目延期；2023 年上半年，项目投资进展良好，厂房基本完工并达到

使用状态，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具时点公司

对后续及四季度的市场预期良好，预期上半年与客户洽谈的 20 余套产品装卸臂

订单大部分能够完成签署，公司计划以订单为驱动来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项目

建设进度按照计划进行，但第三季度结束时点长隆装备的经营业绩不及预期，截

止 2023 年 11月公司装卸臂订单已交付 3套，完成签署的在手订单 4 套，无法达

到上半年预期的 20 余套，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根据装卸臂产线所需设备的采购

及投入进度、整体市场低迷的状况判断“常温及低温 LNG船用装卸臂项目”2023

年预计无法全部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并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募投项目延期并相应

披露。 

（2）另一募投项目“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日研发进度良好。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的多种规格液氢



 

用低温止回阀、液氢用低温紧急切断阀、液氢用低温截止阀顺利通过特种设备型

式试验并取得了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颁发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公司于

当时判断当年度能够一并完成车用液氢供气系统的系统集成、性能测试等环节，

但由于车用液氢供气系统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仍未颁布，公司无法以相关部门颁

发的证书作为研发项目结项材料，因此公司计划通过内部自主建设试验中心加之

外部寻求检测机构合作的方式完成研发检测工作，公司于 2023 年下半年决策将

产品性能测试等环节交由在建的氢能实验检测中心和外部检测机构进行，后续仍

需完成车用液氢供气系统的系统集成、性能测试等环节，以达到产品测试认证的

基本要求以对研发项目结项，因此整体研发进度有所滞后，公司于 2023年 11 月

判断在 2023 年内无法完成后续检测中心的建设及外部检测机构测试工作，故召

开董事会审议该募投项目延期并相应披露。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公司历次的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均经内部审批流程通过，同时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历次的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均经内部审批流程通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延期事宜亦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相关文件的披露严格按照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经过公司内部系统审批。相关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真

实、完整、准确，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使用及相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关于“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

延期事项具有合理的外部证据且公司对于延期事项的判断合理审慎，公司对于上

述事项的披露及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相关信息披露不存

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1 日 


